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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动态 

（一）中国银保监会召开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工作会议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召开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工作会议，银保监会副

主席周亮主持会议。会议分析了 2020 年保险业偿付能力和风险情况，审

议了第四季度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和对部分公司的监管措施，部署

了下一阶段有关工作。 

2020 年第四季度末，纳入会议审议的 178 家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为246.3%，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4.3%。人身险公司、

财产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39.6%、277.9%

和 319.3%。100 家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被评为 A 类，71 家保险公司被

评为 B 类，3 家保险公司被评为 C 类，3 家保险公司被评为 D 类。 

会议指出，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银保监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

不利影响，沉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险业运行稳健，偿付能力充足

率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会议强调，中国银保监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增强忧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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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坚定必胜信心，做好“十四五”开局之年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工作，

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会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加强偿付能力监管是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应对

重大突出事件期间，更应强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的主体责任。保险公

司需建立健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建立完备的偿付能力风险管

理制度和机制，以提高自身的偿付能力。监管部门应当定期披露保险业偿

付能力总体状况和偿付能力监管工作情况，保险公司也应及时向保险消费

者、股东等披露和说明其偿付能力信息，以增强保险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

性。 

（二）中国证监会印发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做好 2021 年证券期货监管规章等立法工作，完善证券期货

监管法律实施规范体系，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依法推进资本市场长期

稳定健康发展，证监会于近日印发了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对全年的

立法工作做了总体部署。 

2021 年，证监会拟制定、修改的规章类立法项目合计 27 件，其中，

列入“力争年内出台的重点项目”18件，列入“需要抓紧研究、择机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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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9件。具体包括： 

一是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做好制度衔接。其中，“力争年内出台的重

点项目”6 件，包括：制定《欺诈发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试行)》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程序规定》；修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

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需要抓紧研究、择机出台的项目”2

件，包括：制定《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修改《证券市场禁

入规定》。 

二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其中，“力争年内出台

的重点项目”9 件，包括：制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业务牌照管理办法》《证券基金投资咨询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经纪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交易场所和结算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

修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需要抓紧研究、

择机出台的项目”7 件，包括：制定《证券公司柜台业务办法(试行)》《债

券回购交易结算管理办法》；修改《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结算风

险基金管理办法》《证券期货市场统计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暂

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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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包括“力争年内出台的重点

项目”3件：制定《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证券期货市场监督

管理措施实施办法》；修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

定》。 

除了上述规章项目外，2021 年证监会还将继续配合全国人大有关部门

做好制定《期货法》等立法工作；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证券期货行

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实施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上市公司监

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配

合有关司法机关做好相关证券期货领域司法解释立法工作。 

（中国证券网） 

点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是，应当看到，中国证券市场还存在一些影响市场健康发展的

顽疾。因此，必须在政策体系、制度规则、法制建设、市场结构等方面加

快改革，加大市场的规范性建设，加强投资者保护，而这些都离不开立法

工作的不断深化。 

（三）中国证监会牵头的《中小投资者投诉处理与权益救济》项目文

件获国际证监会组织通过 

中国证监会牵头、英美法等 14 个成员辖区的监管机构参加的全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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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投资者投诉处理与权益救济项目文件 (Complaint Handling and 

Redress System for Retail Investors)，获得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理事

会审议通过，并于国际证监会组织官网正式对外发布。 

全球中小投资者投诉处理与权益救济项目旨在针对全球中小投资者保

护领域缺乏统一治理规则、各国保护水平不均衡、金融科技蓬勃发展对投

保工作提出新挑战等突出问题，基于国际证监会组织成员的实践，研究解

决中小投资者的投诉处理和权益救济机制。该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

是金融服务机构及其授权代理机构对投资者投诉的内部处理机制；二是监

管机构对金融服务机构及其代表相关投诉的处理机制；三是采用诉讼外的

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对投资者赔偿纠纷的处理机制；四是投资者对受损合

法权益要求赔偿的司法救济机制；五是九项完善中小投资者投诉处理和权

益救济机制的建议。我国投诉处理机制、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制度、证券

期货纠纷调解机制、仲裁、示范判决等制度得到了各国肯定，供新兴国家

在后续制定和完善投资者投诉处理机制过程中参考和借鉴。 

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加强投资者保护国际交流合作，分享中国

经验，学习全球最佳实践，不断提升我国投资者保护工作的能力和影响力。 

（中国证监会） 

点评 

中小投资者是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群体，但处于信息弱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489


